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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衛生福利部107年5月7日公告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
第45條規定廣告處理原則」公告 （如附件）1份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7年5月7日衛授食字第1071201072號令

辦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為遏止違規廣告影響民眾健康安全及消費權益

，且統一全國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5條規定裁處違規

廣告案件，建立執行之公平性，107年5月7日公告訂定「
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5條規定廣告處理原則」，並制定

其罰鍰額度之審酌原則。自旨揭日期起，倘查獲違反食品

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、2、3項規定之案件，依衛生福

利部公告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5條規定廣告處理原則

」裁處。

三、本公告另載於本局官網（網址：http://health.gov.taip

ei）/主題專區/食品藥物化粧品/廣告法規項下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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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誌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、中華

民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藥師公會、台北市化粧品商業同業公會、

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、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、

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

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、中華民國電視學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018-05-17
17:22:38





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廣告處理原則

一、衛生福利部為統一處理依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四十五條(以下稱本條)

規定裁處之廣告案件，建立執行之公平性，有效遏止違規廣告影響民眾

健康安全及消費權益，特訂定本處理原則。

二、本條廣告規定所列罰鍰額度之審酌: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二十八條

第一項、第三項規定如附表ㄧ;違反同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如附表二。

三、對同一產品於主管機關裁處書送達後，再次違反廣告規定，有下列各款

情形之ㄧ者，得命停業一定期間:

(一)違規廣告刊播期間，該產品之銷售金額總計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。

(二)違規廣告使民眾產生錯誤認知，致生人體健康之實害。

(三)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消費者權益之程度與前二款情節相當者。

四、對同一產品於主管機關裁處書送達後，再次違反廣告規定，有下列各款

情形之ㄧ者，得命其歇業、廢止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

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錄:

(一)違規廣告刊播期間，該產品之銷售金額總計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。

(二)違規廣告使民眾產生錯誤認知，致人於死。

(三)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消費者權益之程度與前二款情節相當者。

五、有下列各款情形之ㄧ，得認定為情節重大，應命違反廣告規定者，不得

販賣、供應或陳列違規廣告產品，且應自裁處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，

於原刊播之同一篇幅、時段，刊播一定次數之更正廣告:

(一)違規廣告宣稱醫療效能，經衛生主管機關裁處仍未停止刊播。

(二)違規廣告使民眾產生錯誤認知，致生人體健康之實害或致人於死。

(三)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消費者權益之程度與前二款情節相當者。

六、依本處理原則所為之裁處，其審酌因素不以前四點所列情形為限，仍應

審酌下列各款要件後為之：

(一)違規者曾因本條規定受裁處之廣告次數。

(二)故意或過失之違法行為。

(三)違法者之智識程度。

(四)違規廣告產品之流通數量、流通範圍及銷售金額。

(五)違法行為持續之期間。

(六)違法所得利益。

(七)違法行為致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上之損害程度。

(八)違法情事發生後，受處分者防堵危險或損害之態度及作為。

七、裁罰時，違法行為數之認定，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行政罰行為數認

定標準辦理。



八、主管機關為認定違規情節是否重大，得邀請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組成審

議小組為之。



附表ㄧ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、第三項規定罰鍰額度之審酌

違反法條 裁罰法條 違反事實 罰鍰之裁罰內容 審酌原則 備註

本法第二十八條

第一項、第三項

本法第四十五條

第一項

一、 食 品 、

食品添加物、食

品用洗潔劑及經

中央主管機關公

告之食品器具、

食品容器或包裝，

其廣告有不實、

誇張或易生誤解

之情形。

二、 特 殊 營

養食品、易導致

慢性病或不適合

兒童及特殊需求

者長期食用之食

品違反中央主管

機關訂定之促銷

或廣告管理辦法。

處新臺幣四萬元

以上四百萬元以

下罰鍰。

一、 依違規次數，按

次裁處基本罰鍰(A)如
下:

(一)ㄧ次:新臺幣四

萬元。

(二)二次:新臺幣八

萬元。

(三)三次:新臺幣二

十萬元。

(四)四次:新臺幣四

十萬元。

(五)五次以上:新臺

幣一百萬元以上。

二、 有下列加權事實

者，應按基本罰鍰(A)
裁處，再乘以加權倍

數作為最終罰鍰額度。

違規次數: 違規

次數之計算以裁

處書送達後發生

之違規行為，始

列計次數。另自

主管機關查獲違

規事實當日起逾

一年後始查獲他

件違反相同條款

裁罰案件，應重

新起算違規次數。

加權事實 加權倍數

違規行為故意性

加權(B)註

過失(含有認識過失或無認識過失)：B= 1 故意(含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)：B= 2
註：

1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無認識過失，係指行為人雖非故意，但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意，而不注意者。

2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有認識過失，係指行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，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者。



3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直接故意，係指行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，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。

4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間接故意，係指行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，預見其發生而其發生並不違背其本意者。

違害程度加權

(C) 

廣告整體表現註易引起民眾錯誤認知：C= 1 廣告整體表現註明顯引起民眾錯誤認知：C= 2

註：

前揭加權倍數中所稱整體表現，包括文字、圖畫、記號、影像及聲音等內容，綜合判斷之。

其他作為罰鍰裁

量之參考加權事

實(D)

違規案件依前揭原則裁罰有顯失衡平之情事者，得斟酌個案情形，敘明理由，依行政罰法規定予以加權，其加

權倍數得大於1或小於1。其有加權者，應明確且詳細記載加權之基礎事實及加權之理由。

最終罰鍰額度計

算方式

A×B×C×D 元

備註 裁處罰鍰，經加權計算超過該處罰條款規定之法定罰鍰最高額時，除有行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之情事者外，

以其法定罰鍰最高額定之；裁處之罰鍰，除依行政罰法得減輕或免除者外，不得低於法定罰鍰之最低額。



附表二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罰鍰額度之審酌

違反法條 裁罰法條 違反事實 罰鍰之裁罰內容 審酌原則 備註

本法第二十八條

第二項

本法第四十五條

第一項

食品為醫療效能之廣告。 處新臺幣六十萬

元以上五百萬元

以下罰鍰。

一、 依違規次數，按

次裁處基本罰鍰(A)

如下:

(一) ㄧ次 :新臺

幣六十萬元。

(二) 二次: 新臺

幣七十萬元。

(三) 三次 :新臺

幣八十萬元。

(四) 四次 :新臺

幣一百萬元。

(五) 五次以上 :

新臺幣一百二十

五萬元以上。

二、 有下列加權事實

者，應按基本罰鍰

(A)裁處，再乘以加

權倍數作為最終罰鍰

額度。

違規次數: 違規

次數之計算以裁

處書送達後發生

之違規行為，始

列計次數。另自

主管機關查獲違

規事實當日起逾

一年後始查獲他

件違反相同條款

裁罰案件，應重

新起算違規次數。

加權事實 加權倍數

違規行為故意性

加權(B)註

過失(含有認識過失或無認識過失)：B= 1 故意(含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)：B= 2

註：



1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無認識過失，係指行為人雖非故意，但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意，而不注意者。

2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有認識過失，係指行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，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者。

3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直接故意，係指行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，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。

4. 本裁處罰鍰基準所稱間接故意，係指行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，預見其發生而其發生並不違背其本意者。

違害程度加權

(C)

廣告整體表現註易引起民眾錯誤認知：C= 1 廣告整體表現註明顯引起民眾錯誤認知：C= 2
註：

前揭加權倍數中所稱整體表現，包括文字、圖畫、記號、影像及聲音等內容，綜合判斷之。

其他作為罰鍰裁

量之參考加權事

實(D)

違規案件依前揭原則裁罰有顯失衡平之情事者，得斟酌個案情形，敘明理由，依行政罰法規定予以加權，其加

權倍數得大於1或小於1。其有加權者，應明確且詳細記載加權之基礎事實及加權之理由。

最終罰鍰額度計

算方式

A×B×C×D 元

備註 裁處罰鍰，經加權計算超過該處罰條款規定之法定罰鍰最高額時，除有行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之情事者外，

以其法定罰鍰最高額定之；裁處之罰鍰，除依行政罰法得減輕或免除者外，不得低於法定罰鍰之最低額。


